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114 年 8 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13

國正

0004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(1)國防部已輔導中科院，未來如透過評選委員會評選者，契約變

更應由評選委員重新審查與決議後始得辦理，參酌該部「國軍採

購通報 113004 號」，以確保程序周延。  

(2)中科院已於 113 年 12 月 13 日修正「採購評選審查會作業程

序」第四點第十款，明定不適任委員之排除及利益迴避機制，並

依規定辦理。  

(3)中科院前已修正「採購評選審查會作業程序」，中科院內部委

員資料庫係為該院具業務專長之現職員工;另依該院「支給專家學

者出席費及專業稿費作業規定」第四條第一款之規定，已明訂由

該院人員(含任務編組)或委製單位指派人員代表單位出席會議

者，不得支領出席費。  

(２)國防部已輔導中科院參酌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，修正

該院「採購評選審查會作業程序」規定第四點第十款作業程序，

強化公平性。  

(３)國防部已輔導中科院依「採購評選審查會作業程序」第二點

第二款、第四點第五款之規定，參考政府法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

第五點所列評選項目及子項擇定，包含技術、品質、功能、管理、

過去履約實績及價格等項，並納入招標文件說明，另亦要求工作

小組擬具初審意見，應依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

定及受評廠商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等事項實施說明，並送審查會

供評選參考。  

(４)中科院為避免採購遭質疑選商不公，通報所屬單位，辦理採

購案前須於「採購資訊網（民網）」公開刊登品項、規格、交貨期

限等資訊，徵求廠商報價，以落實公開、公平原則，降低規格限

制競爭之疑慮；同時，採購單位於文件審核作業中亦強化查察公

開徵求辦理情形。據統計，自 112 年 10 月至 114 年 6 月 30 日

止，該院已公開徵求或刊登公開閱覽資料共計 3,236 案。  

(5)現行「國軍軍事投資建案作業規定」第二章「建案作業流程」、

第一節「納案原則」第 7 點加入「委中科院擔任主合約商」之建

案須經國防部預審機制，審查是否有委中科院之必要性，確立建

案籌獲標準一致性，完備建案流程。且第三章第五點第二款所示：

「建案文件須由單位自行撰擬，不得委中科院辦理，以維持軍種

建案獨立性」，並依執行情況持續滾動式修正，分別於 111 年 12

外交及國防委員

會 114.08.21第 6

屆第 49 次會議決

議:糾正案結案存

查。 

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月 27 日、112 年 5 月 15 日及 113 年 1 月 30 日修正，持續精進

並規範建案作業嚴謹性。  

(6)後續建案執行產業自製能量市場詢商及訪價，辦理公開閱覽或

公開說明會，廣納業界意見，落實國內外商情分析。 

 

 


